




克政办字〔2025〕25号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克什克腾旗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
《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专项组工作细则》的通知

各责任部门：
现将《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专项组工作细则》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工作规则和细则中规定的职责，认真贯彻落实。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11日     


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范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程序，明确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要职责和工作机制，全面加强全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是旗委议事协调机构，在旗委、政府领导下推进全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代替旗直有关职能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按照《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旗直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履行相应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第二章 组成
第三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成员组成。主任由旗委书记、旗长担任，副主任由旗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担任，成员由旗委、政府有关部门单位、中区直驻旗各单位负责同志组成。
第四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设办公室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3个工作专项组。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由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副旗长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由市生态环境局克旗分局局长兼任。各专项组组长、副组长由旗委、政府相关领导分别兼任。
第五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由委员会办公室发文明确；各专项组成员单位由专项组确定，向委员会办公室备案。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变更时，经旗政府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副旗长同意，由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及各专项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所在部门接任人员接替。
第六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设联络员，由本单位承担相关职能的股（室）负责同志担任。

第三章 主要职责
第七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要职责是：
[bookmark: _GoBack]（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赤峰市委及旗委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
（二）统筹推进全旗生态环境保护全局性重要工作，研究确定生态环境保护重大事项、重点任务、阶段性工作目标和重大政策举措；
（三）统筹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相关部门解决全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四）组织对各地区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
（五）承办旗委、政府交办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重大事项。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八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建立以下工作制度：
（一）会议制度。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或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议题在汇总各专项组、成员单位意见建议基础上，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研究提出，报请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审定。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记录，根据会议研究的结论性意见整理形成会议纪要，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或由其委托主持会议的副主任签发，作为会议议定事项的依据。会议纪要印发至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各专项组、成员单位，以及与会议决定有关的领导同志、有关部门和地区。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形成的结论性意见和工作部署，由各专项组、各职能部门贯彻落实，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检查督办，并向委员会报告。
（二）约谈制度。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或委托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可对污染防治攻坚战、党中央及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等重点工作推进不力的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倒逼责任落实。
（三）包联制度。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及各专项组根据工作需要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实行领导包联制度，实行“一个重要问题，一名领导包联，限期办结到位”的工作机制。
（四）责任追究制度。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严格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违法违规审批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对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生态严重破坏的；对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高发、应对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推诿扯皮、未按要求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党中央及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目标任务的，按照相关要求督促有关部门依纪依法追责问责。
（五）激励制度。对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的地方、单位和个人，可采取正面宣传、表彰先进等激励措施。
（六）报告制度。各专项组每年向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报告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工作总结。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规则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工作细则

第一章 机构设置
第一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是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受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领导。
第二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副旗长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由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克旗分局局长兼任。

第二章 职责任务
第三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处理委员 会日常事务。主要职责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调度各专项组、各地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运转办理有关文件，组织筹备有关会议活动；负责协调各专项组、各地各部门提出推进工作的具体措施，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委员会工作部署；负责对各专项组、各地各部门单位有关工作统筹、调度、督促、检查、推动。
第四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要任务是：
（一）承担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建立健全与各专项组、成员单位的沟通协商机制；
（三）协调督促党中央和自治区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及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
（四）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加强全旗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策举措调查研究，组织提出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策、措施和建议；
（五）承办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交办的事项。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五条 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建立以下工作制度：
（一）联络制度。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联络员负责及时报送本单位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并参加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的联络员会议。联络员会议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主持。
（二）会议制度。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会议，会议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主持。会议议题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报请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审定。
（三）督导制度。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按照旗委和政府或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部署要求，组织开展对苏木乡镇和旗直有关部门督导检查，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推动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根据工作需要，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通报。
（四）文件签发制度。以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名义印发实施的文件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签发，以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的文件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签发。

第四章 附则
第六条 本细则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专项组工作细则

第一章 机构设置
第一条 专项组是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的专项工作机构，受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领导，接受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统筹协调。
第二条 旗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专项组组长由旗政府分管副旗长担任，副组长由旗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市生态环境局克旗分局局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克旗分局，办公室主任由市生态环境局克旗分局局长兼任。
第三条 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专项组组长由旗委书记担任，第一副组长由旗长担任，副组长由旗委和旗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设在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副旗长兼任。
第四条 旗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专项组组长由旗长担任，副组长由旗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设在旗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克旗分局，办公室主任由旗发改委主任、市生态环境局克旗分局局长兼任。

第二章 职责任务
第五条 专项组在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领导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协调、组织实施本领域相关工作，研究提出政策措施，谋划安排年度工作和阶段性任务，推动各地各部门工作落实。
第六条 专项组应当按照本领域工作任务和特点，定期向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请审议本领域推进工作的重要实施方案。定期分析评估工作中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及时完善举措，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及时向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报告。

第三章 工作机制
第七条 专项组建立组长牵头抓总、副组长督促指导、办公室统筹协调、各地区各成员单位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各地区各成员单位确定1名股级干部为联络员，负责与专项组办公室联络。
第八条 专项组围绕承担的专项任务分别确定工作目标、工作计划，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工作推进路线图、时间表，严格按清单交卷报账。
第九条 专项组采取定期调度、通报点评、点对点督办、会商催办等方式，加强纵向督导、横向协调，督促推动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抓好工作落实。
第十条 专项组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专项组会议，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专项组会议由专项组组长或副组长主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旗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